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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

第五十六届会议  第五十七年

议程项目 42   

中东局势   
 
 

  2002年 4月 19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奉黎巴嫩外交和移民部长马哈穆德·哈穆德先生的指示，我谨作如下声明： 

 以色列部队在其占领巴勒斯坦村镇和营地期间作出了野蛮、令人发指的行

为，特别是在杰宁，他们用各种武器对付和平的平民，使几百名妇女、老人和儿

童丧生。黎巴嫩以阿拉伯首脑会议主席的身份，对此表示极为愤怒和谴责。这种

行为违反了所有国际盟约和准则、国际人道主义法、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

以及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。 

 黎巴嫩以上述身份，呼吁联合国秘书长采取紧急步骤，设立一个委员会，以

调查以色列部队这些违法和令人发指的行为。希望联合国和秘书长对这一请求作

出肯定的答复，这对黎巴嫩来说十分重要。 

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2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临时代办 

           哈桑·迪亚卜（签名） 

 

 


